
项目需求书

一、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要求

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运作的法人

机构，并取得合法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工作内容范围。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连平县内莞镇(圩镇、莞中村、大陂村、横水

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及处理工程（一期）工程检测

2.项目业主：连平县内莞镇人民政府

3.项目地址：位于河源市连平县内莞镇

4.项目立项总投资：约 789 万元

5.服务类型：连平县内莞镇(圩镇、莞中村、大陂村、横水

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及处理工程（一期）EPC 总承包工程检

测

6.选取方式：直接选取

7.所需服务：检验检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三、工作内容及要求：

根据项目业主要求，按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技术

规范，完成连平县内莞镇(圩镇、莞中村、大陂村、横水村)

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及处理工程（一期）EPC 总承包检验检测

服务，并按要求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成果。



四、工期要求：

合同签订后按施工进度交付检测成果文件。

五、工程设计价计算：

1.本次服务采取直接选取的方式确定。

2.服务金额：以财政审核为准。

六、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按合同约定内容付款。

七、售后服务

中选人在服务过程中需配合项目业主做好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服务后续工作及对接相关事宜。

八、其他要求：

中选中介机构须对项目有关情况保密，不得与项目有利

益者接触，做好资料保密工作，保证所有资料不外泄，需与

外部单位沟通联系的，均提前和项目业主沟通，由项目业主

统一作出安排。

九、中选人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人

需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有关要

求，做好计划安排，准备好相关材料，中选中介机构若有违

反《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的规定的行为，将

依法严肃处理。存在以下行为的，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1.中选机构擅自放弃中选结果；

2.超出公告及需求书范围，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或变相要



求业主单位增加服务费用的；

3.中介服务机构中选后未在 2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公告

及需求书的要求安排专责人员，携带相关材料与业主单位接

洽并领取中选通知书，中选人在接到选取人通知后，未于 3

个工作日内完整提供相关资料，将直接取消中选人资格，将

中选人列入“黑名单”，并报中介超市重新选取中选人。

中选机构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未能按公告要求的服务时

间完成任务；中选机构未按从业规范提供服务，服务质量不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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